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122/20 號 

(供 2020 年 11 月 26 日第 7 次會議參考) 

(資料文件)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下

文簡稱「房發會」)於 2020 年 10 月 29 日第五次會議所討論的部分事

項。有關會議之討論詳情以最後獲房發會通過的會議記錄為準。

關注啟德 1B2、 1B3、 1B4 學校用地發展事宜  

2. 有委員指出啟德 1B4用地現正作為中九龍幹線的臨時辦事處

(下文簡稱「臨時辦」 )，而臨時辦預期於 2022年或 2023年遷出，故希

望教育局可作為臨時辦及天虹小學之間的溝通橋樑，促進小學盡快落

成。此外，有委員指出啟德 1B2及 1B3用地原訂於 2020年第四季至 2021

年進行一中學及一小學的建校招標工作，故希望局方能盡快確立建校

時間表及啟動相關建校工作。

要求當局積極跟進土瓜灣江西街一帶水浸問題

3. 委員要求當局積極跟進土瓜灣江西街一帶的水浸問題。此外，

亦有委員感謝渠務署一直認真跟進有關水浸問題，並認為部門應探討

去水系統及高山道路面雨水收集系統的排水能力。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回應表示，署方於今年 7 月曾聯同建築署及

渠務署到高山道公園視察，檢視公園內的排水系統的長度、闊度及深

度是否足以應對下雨期間的排水要求，並發現公園入口位置雨水收集

系統部分渠蓋的疏水孔較小。建築署正協助採購疏水孔較大的渠蓋，

以增加該處下雨期間的排水能力。此外，建築署亦安排了通渠工程，

署方並會加強檢查相關設施，以確保排水系統暢順無阻。



5. 房屋署回應表示於漆咸道北及山西街的一個資助房屋項目，其

建築承建商在過去的雨季已採取加裝水泵和加深坑道集水等措施，以

改善地盤內的排水，而有關問題已經得到根治。署方將繼續監察情況，

避免工程對附近居民造成影響。  

 

6. 食物環境衞生署表示十分關注土瓜灣江西街一帶的環境衞生

情況。除每日提供恆常街道清掃外，署方亦會定期清洗各街道及清理

集水溝，以確保公眾地方整潔衞生。此外，署方在雨季期間會加強清

理水浸黑點範圍內的集水溝。  

 

7. 渠務署回應表示在 7 月時曾聯同相關部門到區內的水浸黑點

視察渠務設施，並提出改善建議，包括在適當位置加裝雨水入水口設

施。署方將與相關政府部門密切監察包括江西街一帶的區內水浸黑點，

協調部門之間的跟進工作，並就水浸事故作跟進調查。  

 

8. 路政署回應表示署方已安排承辦商在天文台發出黃雨警告後

一小時之內派出清水隊，巡邏區內的水浸黑點，並在發現水浸時即時

處理，以縮短處理問題所需的時間。自 9 月中起，署方已在馬頭圍道、

漆咸道北及江西街一帶的雨水渠進行閉路電視的檢測工程，由於暫未

發現雨水渠出現堵塞的情況，署方因此暫未計劃於江西街一帶的馬路

加裝路邊雨水渠口。署方已計劃於漆咸道北、近江西街行人過路處增

加一個集水溝，預期相關工程於 11 月完成。  

 

要求屋宇署在批准安裝大廈外牆招牌時需申請人同時提交大廈法團

同意文件  

 

9. 有委員認為署方應在批准圖則時知會業主並收集他們的意見，

以保障他們的權利，他認為署方不能只依靠提醒的做法，建議增設監

察的機制。此外，亦有委員建議署方設計一份表格，讓申請人先取得

有關樓宇業主或法團的同意，若日後發生事故，該表格可釐清相關法

律責任。  

 
10. 屋宇署回應表示《建築物條例》旨在規管建築物及建築工程的

規劃、設計和建造，並就其結構和消防安全方面訂定標準，以保障公

眾安全。由於大廈公契界定了業權人之間的權利和責任等，而政府並

非招牌處所的契約或大廈公契的締約方，實不宜就業權人的權責作出

判斷。屋宇署已就於大廈公用部分豎設招牌作出行政安排，包括在有

關豎設招牌的作業備考中提醒建築專業人士應就擬豎設招牌一事取



得有關樓宇業主或法團的同意，及屋宇署在批准圖則時將知會法團或

物業管理公司等，以確保建築專業人士及有關大廈的業主或業主立案

法團知悉其責任和權利。署方將審視在批准圖則時知會法團或物業管

理公司的流程，包括如何更充分地解釋與工程相關的責任和權利。署

方亦將研究委員的建議，包括若申請人未取得有關樓宇業主或法團的

同意，署方是否具法律依據否決有關申請。  

要求盡快落實劏房租管，及解決劏房業主濫收水電費問題  

 

11.  有委員要求盡快落實劏房租管，及解決劏房業主濫收水電費問

題。  

 

要求跟進有人於家維邨中央公園禁煙區吸煙情況  

 

12. 有委員要求跟進有人於家維邨中央公園禁煙區吸煙情況，並認

為單靠宣傳不足以應對現時的情況，故希望香港房屋協會 (下文簡稱

「房協」 )能推出更有效的措施。委員又指出如保安員沒有執法的權

力，要求他們作出口頭勸喻只會令他們感到為難。在疫情下，部分居

民擔心吸煙者脫下口罩吸煙，或會增加病毒於社區傳播的風險。  

 

13. 房協回應指根據大廈公契，家維邨的中央公園屬於公眾地方。

鑑於中央公園已列為非吸煙區，房協作為家維邨的公契經理人，一直

透過不同途徑向居民宣揚公眾地方禁煙的訊息，包括在中央公園內的

顯眼處張貼禁煙標誌、讓保安員在日常巡邏時多加留意有關情況及作

出口頭勸喻、及於各座大堂張貼禁煙海報。房協曾與控煙辦聯絡，了

解控煙辦在家維邨公眾地方的執法權限，惟因家維邨中央公園不屬於

法定禁止吸煙區，故控煙辦不會在有關範圍內執行相關禁止條例。由

於中央公園不屬於公屋的範圍，與其他私人屋邨內的公眾地方無異，

故只能透過勸喻吸煙者離開屋邨範圍等管理方式執法。縱使人手有限，

房協已安排保安員於下午三至五時等居民聚集及休息的重點時間內

增加巡查的次數。根據記錄，大部分吸煙者為家維邨的住戶，當中大

部分人士經勸喻後會停止吸煙。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0 年 11 月  


